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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
【發布單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發布/修正】2021年6月10日
【實施日期】2021年6月10日
【法規沿革】
‧2021年6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法規內容】
[bookmark: a1]第1條
﹝1﹞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護我國公民、組織的合法權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bookmark: a2]第2條
﹝1﹞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發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bookmark: a3]第3條
﹝1﹞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任何國家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干涉中國內政。
﹝2﹞外國國家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以各種借口或者依據其本國法律對我國進行遏制、打壓，對我國公民、組織採取歧視性限制措施，干涉我國內政的，我國有權採取相應反制措施。
[bookmark: a4]第4條
﹝1﹞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決定將直接或者間接參與制定、決定、實施本法第三條規定的歧視性限制措施的個人、組織列入反制清單。
[bookmark: a5]第5條
﹝1﹞除根據本法第四條規定列入反制清單的個人、組織以外，國務院有關部門還可以決定對下列個人、組織採取反制措施：
　　（一）列入反制清單個人的配偶和直系親屬； 
　　（二）列入反制清單組織的高級管理人員或者實際控制人； 
　　（三）由列入反制清單個人擔任高級管理人員的組織； 
　　（四）由列入反制清單個人和組織實際控制或者參與設立、運營的組織。
[bookmark: a6]第6條
﹝1﹞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按照各自職責和任務分工，對本法第四條、第五條規定的個人、組織，根據實際情況決定採取下列一種或者幾種措施：
　　（一）不予簽發籤證、不准入境、註銷簽證或者驅逐出境； 
　　（二）查封、扣押、凍結在我國境內的動產、不動產和其他各類財產； 
　　（三）禁止或者限制我國境內的組織、個人與其進行有關交易、合作等活動； 
　　（四）其他必要措施。
[bookmark: a7]第7條
﹝1﹞國務院有關部門依據本法第四條至第六條規定作出的決定為最終決定。
[bookmark: a8]第8條
﹝1﹞採取反制措施所依據的情形發生變化的，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暫停、變更或者取消有關反制措施。
[bookmark: a9]第9條
﹝1﹞反制清單和反制措施的確定、暫停、變更或者取消，由外交部或者國務院其他有關部門發布命令予以公布。
[bookmark: a10]第10條
﹝1﹞國家設立反外國制裁工作協調機制，負責統籌協調相關工作。
﹝2﹞國務院有關部門應當加強協同配合和信息共享，按照各自職責和任務分工確定和實施有關反制措施。
[bookmark: a11]第11條
﹝1﹞我國境內的組織和個人應當執行國務院有關部門採取的反制措施。
﹝2﹞對違反前款規定的組織和個人，國務院有關部門依法予以處理，限制或者禁止其從事相關活動。
[bookmark: a12]第12條
﹝1﹞任何組織和個人均不得執行或者協助執行外國國家對我國公民、組織採取的歧視性限制措施。
﹝2﹞組織和個人違反前款規定，侵害我國公民、組織合法權益的，我國公民、組織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其停止侵害、賠償損失。
[bookmark: a13]第13條
﹝1﹞對於危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行為，除本法規定外，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可以規定採取其他必要的反制措施。
[bookmark: a14]第14條
﹝1﹞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執行、不配合實施反制措施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bookmark: a15]第15條
﹝1﹞對於外國國家、組織或者個人實施、協助、支持危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行為，需要採取必要反制措施的，參照本法有關規定執行。
[bookmark: a16]第16條
﹝1﹞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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